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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文件
浙旅院学〔2021〕3 号

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关于印发《学生考勤管理
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现将《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生考勤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旅游职业学院

2021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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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生考勤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纪律管理，促进学生积极参加和完

成学校规定的学习任务与各项活动，树立优良的学风，促进

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学生考勤要求

1.学生应当在每学期开学时按规定办理注册手续。因故

不能如期注册者，应当履行请假手续。

2.学生考勤范围包括教学计划规定的课堂教学、早晚自

习、实习、军训以及学校、学院统一组织的会议、活动等。

因故不能参加者，必须办理请假手续；未经请假、请假未准，

或超过假期未续者，均作旷课处理。

3.学生周日至周四须住宿学校，晚间因故不回校住宿的

须办理请假手续。

4.学生在节假日应当按规定的时间离校和返校。

5.在校外和校内实习学生的考勤管理，分别按照学校

《学生实习管理办法》《校内实习生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。

6.学生的考勤情况作为学生综合测评、各类评比评优以

及申报奖助学金的重要依据。

二、学生请（销）假办法

1.学生请假须提交请假申请，选择相应请假类型，附上

相关证明材料（如病假单、病历、家长信件或证明等），并

按规定程序办理请假手续。

2.学生因病需就医或疗养请假，必须出具学校医务室或

其他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。如遇突发性疾病，可先进行治疗

后补办请假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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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除以下情况外，事假原则上不予以批准：

（1）直系亲属病重；

（2）直系亲属婚、丧；

（3）代表学校、学院外出参加活动和比赛；

（4）毕业班学生到应聘单位面试；

（5）受学校行政部门或学院委派的工作任务视为公假，

经主办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由学生所在学院党总支认

定后准假，公假需严格控制。

（6）由学院党总支认定的其他事项。

4.法定节假日前后、学校运动会期间原则上不得请假提

前离校或延后返校，如遇特殊情况，必须及时履行请假手续。

5.学生请假按照请假期限长短和目的地，履行不同的报

批手续：

（1）请假 2 天以内（含 2 天），需家长通过短信向班主

任或辅导员说明情况，由班主任或辅导员审批；

（2）请假 3-7 天（含 7 天），需家长通过电话向班主任

或辅导员说明情况，由班主任在请假审批单上标注家长联系

电话、联系时间及家长意见后，由学院学工办主任审批；

（3）请假 7 天以上，需家长通过电话向班主任或辅导

员说明情况并提供书面请假证明材料，经班主任或辅导员审

核确认，由学院党总支书记审批；

（4）一学期累计请假天数（含病假、事假）超过本学

期总学时三分之一以上，需按照《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生学

籍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办理休学手续。

6.学生凡未按程序请假或请假未获准而擅自离校，或假

期期满不按时返校，或续假未获准而逾期不归，均为旷课。

对旷课的学生，严格按照《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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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(修订）》处理。

7.学生假满返校后必须及时办理销假手续。

三、各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学工办主任、辅导员和班主任

需认真执行考勤制度，实事求是，从严把关。不得弄虚作假，

如发现徇私舞弊者，将予以严肃处理。

四、特殊时期的学生请假手续必须按学校规定履行。

五、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原

办法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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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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